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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15年度教保專業知能(含特教)研習分場次計畫 
 

「重要教育政策與法規：幼教人員 CRC 兒童權利公約核心精神與實務應用」 
(線上研習)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年 11月 26日臺教國署幼字第 
1145603034號函辦理。 

二、 目的： 

(一) 認識 CRC四大原則與權利主體觀點，並連結國內兒少法規，建立以兒童權

利為本的幼教價值觀。  

(二) 將 CRC原則融入日常教保情境，提升教保服務人員對兒童權利敏感度。 

三、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四、 承辦單位：新竹市香山區虎林國小附設幼兒園 
            (研習承辦人聯絡電話:03-5381820 轉 854/853。幼兒園主任) 

五、 研習地點：線上會議室(Google Meet，代碼將於錄取後寄至學員信箱) 

六、 參加對象：新竹市已立案之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校長、園長、主

任、教保服務人員(含代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 、學

前特殊教育教師、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教師助理員、特殊教育相

關專業人員及依法配置之相關人員。 

七、 辦理日期：115年 6月 6日(星期六) 

八、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教保專業〕標籤 4小時教保研習時數。 

             研習當天遲到 20分鐘者扣除研習時數一小時，遲到 30分鐘者， 
             取消該場次研習資格。 

九、 錄取人數、報名、錄取與請假： 

 （一）本市教保服務機構之教保服務人員、學前特殊教育相關人員及依法配置 

       之相關人員一律至本市教師研習護照上逕行線上報名(須審核) ，共計 
       250人。 

 （二）報名時間：指定日期前完成報名（開放報名為:5月 6日~5月 28日）。 

 （三）錄取與請假：經錄取者須全程參加始核給研習時數（請自個人信箱收取 

                   錄取通知信或自行至本市研習護照檢視錄取結果），錄取後 

                   因故未能參與研習者，請遞交本市教保研習請假單至承辦 

                   學校完成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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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錄取原則： 

 （一）新竹市已立案之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校長、園長、主任、教 

       保服務人員(含代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 、學前特殊教育教 

       師、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教師助理員、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為優先， 

       若尚有名額，則開放依法配置之相關人員。  

 （二）未超過名額將全數錄取，超過名額則以學員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 

十一、 研習課程表： 

下午場/250人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 

助講姓名 
講座/助講 

現職服務單位 

13：00 

～ 

17：00 

1. CRC 基礎觀念與四大原則解析 

 CRC 觀念重塑： 

 禁止歧視、兒童最佳利益、生存及發展權、表意權 

 從「保護」到「權利主體」：翻轉對幼兒的傳統視角 

 國內兒少保護法規與 CRC 的連結 

  

2.鏡頭下的教保現場：食衣住行 CRC 

 用餐、午睡、如廁環節中的尊重與引導 

 如何落實幼兒的「表意權」？（聽見非口語幼兒的聲音） 

 遊戲權的重要性：自由遊戲 vs. 課程的平衡 

  

3. 看見無聲的需求（表意權） 

• 影片/音檔解析 

  用餐與午睡的「權利」辯證 

• 隱私權落實：線上檢核教室環境設置（如廁屏風、更

衣動線）。 

  

4. 雲端個案診斷室與綜合座談-新竹地區教保現場常見

困境 QA  

胡玉玲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幼兒保育科 
專任助理教授 

十二、 講座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 

胡玉玲 

學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育經營與教育政策研究所博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創新與評鑑研究所碩士 

經歷：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專任助理教授（2024-現職）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專任助理教授（2020-2024） 

其他相關背景： 

兒童權利公約 CRC授課師資 

教育部私立幼兒園專業發展輔導教授(2017-2022) 

新北市準公共幼兒園輔導教授(20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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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工作人員分配表： 

工作項目 工作人員 

統籌聯絡、相關事前準備 1名 

簽到、場地資訊設備控制 1名 

照相、回饋單發放、成果製作 1名 

 
十四、 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新竹市政府經費補助。 

十五、 附則： 

（一）承辦研習之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定給予公（差）假登記。 

（二）承辦本項研習績優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獎勵標準補充規定敘獎。 

 

十六、 相關注意與配合事項: 

（一）請學員務必遵守「新竹市教保研習守則」相關規定。 

（二）為維護研習上課品質，請先備妥相關資訊設備，並確認功能可正常使用。 

（三）Google Meet會議室代碼將於錄取後寄至學員信箱，請已錄取學員至系統 

      收信及研習注意事項，研習時數僅核予本場次研習錄取之學員。 

（四）當天進入會議室，請先關閉個人麥克風、開啟視訊鏡頭(工作人員會隨機 

      點名，並適時截圖製作成果)。並依承辦單位當日訊息欄所提供之 Google 

      表單進行簽到、簽退及填寫回饋單。 

（五）請學員務必親自簽到(簽退)及上課，中途如實有不得已原因需先行離線， 

      請記得告知承辦單位，以免因為沒有簽退衍生後續爭議。 


